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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緣起：

為提昇事業及工廠 (場) 污染防治技術，環保署自

民國77年12月30日起即訂定「事業廢水處理專責

單位或人員設置辦法」，推動環保專責 (技術) 人

員證照制度。

二、目的：提供事業充足之環保從業人力，協助事業

做好污染防治與管理。

三、責任：依法執行專責工作，落實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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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廢(污)水專責人員職掌與相關法規

一、水污染防治法

1.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之法源-母法授權：(＃21)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
專責單位或人員。

專責單位或人員之設置及專責人員之資格、
訓練、合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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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27) -緊急措施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 (污) 水，有嚴重危害人體
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時，負責人應立即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3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前項所稱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
虞之情形，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1項之緊急應變措施，其措施內容與執行方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1項情形，主管機關應命其採取必要防治措施，情節嚴
重者，並令其停業或部分或全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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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28) -緊急措施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
漏污染物或廢 (污) 水

❖至水體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

❖致污染水體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
故發生後3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
命其採取必要之防治措施，情節重大者，並令其停
工 (業)。

❖前項之緊急應變措施，其措施內容與執行方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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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刑責及罰則
(1) 未立即採取緊急措施 (＃34)

◆違反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不遵行

主管機關依第27條第4項、第28條第1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

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金。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

(2)不實申報文書虛偽記載 (＃35)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
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2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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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入或排放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者 (＃36)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 (污) 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

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00萬

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 (污) 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

以上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 (繞流) 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 (不得注入地下水體與土壤) 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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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注入或排放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管制標準﹐因而致人於死、傷、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
者之刑罰規定 (＃37)

A. 致人於死者--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B.致重傷者--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2,500萬元以下罰金

C.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者--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00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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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責人員設置及違反處分(＃48)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違反第21條第1項或依第21條第2項所定
辦法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
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依第21條第2項所定辦法者，處新臺
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得廢止其廢水處理專責
人員合格證書。

(6)有申報義務，不為申報之處分 (＃56)

◆有申報義務，不為申報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限期申報，屆期未申報或申報不完全者，按次處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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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到職訓練 (＃22)

➢ 取得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
以上未經依法設置或登記為該項環境保護專責及技
術人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6個月內，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在職訓練 (＃23)

➢ 依法設置或登記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者，應
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在職訓練且每2年完成之在
職訓練時數不得低於6小時。

➢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因故未能參加中央主管機
關之在職訓練者，應於報到日前，以書面敘明原因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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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撤銷合格證書 (＃25)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合格證書：
(1)以詐欺、脅迫或違法方法取得合格證書。

(2)檢具之學經歷證明文件有虛偽不實。

5.經撤銷或廢止後3年內不得參加訓練 (＃27)

➢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
員之合格證書者，3年內不得參加該項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證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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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廢止合格證書 (＃26)
➢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合格證書：

(1)執行業務違法或不當，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情節嚴
重。

(2)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公私場所或事業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
術人員。但屬依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3)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或登記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
員。

(4)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
記載。

(5)連續2次未參加在職訓練且未依第23條第2項規定申請延訓。

(6)1年內受該類環境保護法規裁處罰鍰金額累計至最高罰鍰。

(7)其他違反本辦法或有關環境保護法規規定，情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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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代理人 (＃9)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本辦法規定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
單位或人員時，應同時設置1名以上之代理人。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至少設置2名代理人：

(1)依規定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
(2)依第7條第1項規定，負責人兼任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之員
額，超過依規定應設置之員額者，得扣減其同一級別之代理人
之人數。

➢ 第1項設置之代理人應具參加同一級別以上廢 (污) 水處理專責
人員之訓練資格。

➢ 第1項設置之代理人如有更動時，應於更動日起15日內向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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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應檢具之文件 (＃10)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本辦法規定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
專責單位或人員時，應檢具設置申請書並附上廢 (污) 水處理
專責人員之合格證書，及其同意查詢勞健保資料同意書，與
代理人具參加同一級別以上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訓練資格
之學 (經) 證明，及其同意查詢勞健保資料同意書，向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設置。

➢前項申請核定設置，除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同意，得
以書面方式申請者外，自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應採網
路傳輸方式辦理。



16

到職訓練之規定 (＃12)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設置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於取得廢
(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為廢 (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6個月內，依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之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 前項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設置屆滿6個月後15日內，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應檢具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練之證明文件
，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報備。

➢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未於第1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或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備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廢止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
之設置核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並應於15日內向直轄市、縣 (

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前項規定申請核定設置，不得聘僱取得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之廢 (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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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至少1人專職之規定 (＃15)

➢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應於勞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
間內常駐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廢 (污) 水處理專
責人員應至少1人專職負責第22條所定業務：

一、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二、應設置甲級或乙級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工
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三、服務戶數達2,000戶以上之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四、應設置甲級或乙級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且員工人數500人以上之事業
或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五、3年內有本法所定之情節重大且經處以停工 (業)，申請復工 (業) 之事業
或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 前項專職係指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 (任) 人員或從事其
他與污染防治無關之工作。但依第7條第1項兼任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之
負責人，不在此限。

➢ 前項所稱其他與污染防治無關之工作係指未同時擔任其他正職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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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請假規定 (＃16)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因故

未能常駐在場者，應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以備查閱。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於勞動基準法所定休息、休假

規定之日數外，半年內累積超過30日未到職，或經主

管機關查獲1年內3次以上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不得再

繼續設置為該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 (污) 水處理

專責人員。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並應於事實發生後

30日內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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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禁止之行為 (＃17)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或代理人
，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1)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違

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2)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但屬依法共同設置

者，不在此限。

(3)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

(4)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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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離職、異動時之規定 (＃19)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離職、異
動時，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並於
事實發生後15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3個月，代理期滿前15日內，事業或
污水下水道系統應完成同一級別以上之合格廢 (污) 水處理
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第1項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應於離職或異動日起30日內以
書面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

➢第1項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異動，係指調離原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廠址或仍於原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廠址，惟未
擔任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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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之規定 (＃20)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非因離職、異

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由設置之代

理人代理。代理期間連續達15日以上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應於事實發生後15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

查。

➢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3個月。但報經該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核准者，可延長至6個月。代理期滿前15日內，事業或污水下

水道系統應完成同一級別以上之合格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核

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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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應執行之業務 (＃22)
➢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1)協助釐定廢 (污) 水收集、處理及改善，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故障之應變計
畫及緊急措施。

(2)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 申請、檢測申報：

A. 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 變更、展延之申請文件。

B. 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泥處理改善計畫之申請文件。

C. 依規定之期間及方式，填具檢測申報資料，並簽章確認。

(3)廢 (污) 水操作管理事項：
A. 依核發機關核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 之內容，監督代操作

營運機構操作或自行操作廢 (污) 水 (前) 處理設施。

B. 簽章確認廢 (污) 水處理設施之維修及保養。

C. 每日簽章確認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維持與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正常連線。

D. 每日簽章確認廢 (污) 水處理設施之重要參數及電度表、廢 (污) 水排放之累計讀數。

E. 按次簽章確認廢 (污) 水處理設施藥品使用量，及污泥之產生、貯存、清運量，每月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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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應執行之業務 (＃22)

➢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4)廢 (污) 水管線及放流口管理：

A. 監督廵檢廢 (污) 水收集、處理、排放管線，有異常或有非核准之管線，
應告知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負責人，並簽章確認。

B. 監督放流口進出道路、採樣平台通暢及告示牌座標標示之正確性及維護情
形，並簽章確認。

C. 監督放流口所設置之獨立專用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正常運作及校正，並簽
章確認。

(5)廢 (污) 水水質檢測管理：

A. 監督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委託之檢驗測定機構依規定進行廢 (污) 水
之採樣。

B. 主動向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告知放流水水質檢測報告之結果及其適法性
。

(6)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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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違反規定之處罰 (＃25)

➢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48條第4項規定
處罰：

(1)1年內2次以上未依第15條第1項規定常駐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且未依第16

條第1項規定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違反本法第

18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3)違反第17條第2款規定。
(4)違反第17條第3款規定。
(5)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6)1年內2次以上未依第22條第2款第3目規定，於規定之期間及方式，填具檢測
申報資料，並簽章確認。

(7)1年內2次以上未依第22條第3款第4目或第5目規定之廢 (污) 水操作管理事項
執行業務。

(8)違反第22條第5款第1目規定，要求委託之檢驗測定機構採樣人員違反採樣方
法，採取定期檢測申報之水樣。

前項第1款、第6款及第7款規定所稱之1年內，指本辦法施行後之違
規行為，自違規之日起，往前回溯至第36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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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探討
【高雄旗山溪違法棄置有害廢棄物案】

案件緣起

89年7月14日旗山溪旗尾橋附近遭不肖商人傾倒工業有害
廢溶劑，原水遭嚴重污染，自來水公司緊急停止抽取原水，
致大高雄地區停水多日。

因○○化工廢棄物處理公司承包○○化工廢棄物清運處理，
再轉包給王○○等人運出，先到雲林一處調度場轉換油罐
車掩人耳目，7月13日在旗山溪傾倒兩車有毒溶劑，14日
也在附近倒了兩車，當晚第5車倒了一部分，被報警查獲。
以每車裝載25公噸計算，共倒入100多公噸在水源區。

現場約在1公里外即可聞到惡臭，高屏溪原水臭度高達百
度，迫使坪頂、澄清湖、拷潭淨水廠停止進水，大高雄地
區減少供水20萬噸，從7月15日起高雄縣市等地停水至7月
19日，而尚有供水的地區水中則傳出類似松香油的異味，
後來證實是被傾倒二甲苯、二氯聯苯等廢溶液。



26

偵辦結果
一、本案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認為○○化工公司董事長

楊○○及○○廢棄物處理公司總經理洪○○、副總經理洪
○○及2名油罐車司機等5人惡性重大，依殺人未遂罪起訴，
求處無期徒刑，要求○○化工公司與○○公司2億6,000萬
元與1億6,000萬元罰金。

二、91年6月3日高雄地方法院判決：

○○化工公司負責人、受僱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科罰金
300萬元。○○廢棄物處理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未依
規定清除、處理，致污染環境，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
金300萬元。

○○化工公司之受僱人 (專責人員)，執行業務，未依規定
清除、處理，致污染環境，分別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至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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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公司空污及水污事件】

2018-04-29 自由時報

TVBS新聞 2018年5月1日

 4月28日晚間21:26民眾報
案，平鎮區生產印刷電路
板的○○工廠發生大火

 消防局動員244人，消防
及救護車48輛前往搶救，
為搜尋失聯員工，7名消
防隊員進入火場搜救後失
聯

 6名消防員殉職，2名泰國
移工不治。另有多名消防
員遭不明化學物品灼傷送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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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局共出動74人及14輛垃圾車做緊急應變監督、清除
死魚及河川水體水質監測

 水務局於大坑缺溪與老街溪設置攔截點，偕同敬○公司(

累計911人次)清理死魚。水務局累計動員怪手18台、卡
車5台、吊車1台及96人次

 平鎮區與中壢區清潔中隊協助清理死魚38.42 噸



平鎮工業區污水廠將工業區雨水道消防廢水抽至廠內處理
，共計約5,500噸。公司另用水車共抽運135車，總抽水量
1,568噸

 5/2因火勢熄滅，現場已無消防水流出，公司清洗該廠至
RD03渠道

派遣2部抽水車待命，輪替將工業區雨水道清洗水抽至○
○公司五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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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污染控制作為

污染預防：許可制度、專責人員、應變計畫、

事故演練

應變處理

➢通報：及時通知主管機關

➢應變：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防堵：污染擴散控制(空、水、廢、毒)

➢處理：配合消防救災，妥善處理污染

復原

➢ 善後復原(廠內廠外環境、廢水、廢棄物)

➢ 合理賠(補)償

30



環境及防災管理趨勢
風險管理：對風險的定義、辨識、測量、評估，和發展因應風險的策

略，目的將可避免的風險、成本及損失極小化

強化自主管理

資訊充分揭露

加重業者申報義務

法規加嚴管制
✓ 廢棄物清理法連帶責任
✓ 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之事業，追回其違規行為所屬年度之優惠待

遇，並於其後3年內不得享受政府之優惠待遇
✓ 刑法190之1條於108.05.29三讀通過修正「投棄、放流、排出、放逸

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
水體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畫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以前項方法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
水體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00萬元以下罰金」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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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達成致生公共危險等抽象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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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各類環境保護專責 (技術) 人員，應嚴守法令
課以專責人員之職掌與責任，熟悉各項法令
規定，協助雇主做好各項污染防治工作，善
盡社會責任

本於專業人員工作倫理，誠實管理及依法申
報各項數據，檢舉不法行為，以確保環境生
態之保護並保障自身權益。


